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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2)1649/04-05(03)號文件 
 

研究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 
提供寄宿學額、高中教育及就業機會 

的有關事宜小組委員會 
 

2005年 5月 30日會議 

-  平等機會委員會提交的意見書 - 

 
 

引言 

 
 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應小組委員會的邀請，派代表出席 2005
年 5月 30日（星期一）舉行的小組委員會會議，平機會為此提交這份意見書。
小組委員會亦要求平機會就以下具體情況有否在教育範疇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學童構成歧視，或有否違反《殘疾歧視條例》，提出意見： 
 

(a) 根據建議的“ 3+3+4＂學制，當局會為主流學校學生提供三年初
中和三年高中教育；但為特殊學校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童提供六

年中學教育；及 
(b) 規定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童於 18歲離校，而主流學校學生則沒有這

個年齡限制， 
 
 

《殘疾歧視條例》 

 
2. 《殘疾歧視條例》規定，在僱傭、住宿、教育、成為合夥人、取得工

會和會社會籍、進入處所、教育機構、參與體育活動、獲得貨品、服務和設施的

提供等範疇，如基於某人或其有聯繫人士的殘疾而歧視該人，即屬違法。根據《殘

疾歧視條例》第 36 條，除若干例外情況，政府在執行其職能或行使權力時，歧
視殘疾人士，亦屬違法。因此，《殘疾歧視條例》對政府也有約束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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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與間接歧視 

 
3. 根據《殘疾歧視條例》規定，被禁止的歧視分成兩大類，即「直接」

和「間接」殘疾歧視。直接殘疾歧視是指在類似情況下，給予一名殘疾人士的待

遇，差於給予一名沒有殘疾的人。間接歧視包括對有殘疾的人和沒有殘疾的人施

加同樣的要求或條件，但由於能達到要求或條件的殘疾人士較能達到要求或條件

的沒有殘疾人士少得多，且沒有充分理由要施加有關要求或條件，因此在效果上

是對殘疾人士有實質歧視。 
 
 

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六年制中學教育 

 
4. 審閱過小組委員會秘書處提到的討論文件（立法會CB(2)1317/04-05(02)
號文件 - 政府當局提供題為"建議在新高中學制下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作
出的安排"的文件）後，平機會備悉，除了智障學童特殊學校內有特殊教育需要
的學生外，所有學童都享有三年高中教育。 
 
5. 表面看來，根據建議的安排，智障兒童學校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是受到「有差別」的待遇。不過，較難確定究竟他們是否在類似情況下受到「較

差」的待遇。這些學童的特殊教育需要的性質、在「六年中學」的後半階段要為

他們投入額外資源的適切程度、以及課程的調適和其適切程度等因素都要加以考

慮。在考慮建議的安排是否構成殘疾歧視時，所有這些實質問題都要釐清。不過，

必須強調，究竟某情況是否構成殘疾歧視或違反了《殘疾歧視條例》，最終要由

法院作出裁決。要指出的一點就是，問題重心並非單看有關安排的名稱（即

“ 3+3＂和“ 6＂）而是要看有關安排的內容。  
 
 

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要在 18歲離校的規定 

 
6. 據教統局提供的題為"與擬議高中及高等教育學制有關的事宜"的文件
(立法會 CB(2)1130/04-05(02)號文件)，現時智障兒童學校中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的初中教育為四年，另加兩年的延伸課程。現時或建議的新學制中，這些學生的

高中教育安排都付之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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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有關安排的一種理解是，智障兒童學校中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實際

上到了 18 歲便會被「要求」離開學校。不過，另一種詮釋是，智障兒童學校中
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會較沒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有更多的選擇。選擇之一是

繼續沿用現時的一般方式，為他們作出不同的離校安排。另一選擇是，假如學生

能跟得上主流課程的話，可到主流學校入讀程度適合的班級。第三個選擇是，假

如學生未能跟上主流課程，繼續在智障兒童學校就讀至 18 歲，然後再為他們作
出離校安排。依委員會看來，後一種詮釋似乎較能準確地描繪出有關情況。因此，

教統局向所有要繼續學業的學生所施加的「要求」或「條件」，可能是按學業成

績成而非按年齡為依據的。 
 
8. 在類似的「六年中學教育」安排的情況下，智障兒童學校中有特殊教

育需要學生得到「不同的」待遇。不過，較難確定究竟他們是否在類似情況下受

到「差於」主流學校中沒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童的待遇。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而

提供的課程、支援服務、設定的離校方式等，都大異於沒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因此，要物色一名比較者來確立存在直接歧視，雖未至於全無可能，但也是非常

困難。 
 
9. 有人會反駁說，由於智障兒童學校中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殘疾情

況，他們的真正「智齡」遠低於他們的「生長年齡」，因此施加 18歲的年齡限制
屬間接歧視。不過，正如較早時提到，教統局向所有要繼續學業的學生所施加的

「要求」或「條件」，是按學業成績成而非按年齡為依據，而此舉可能並非不合

理。因此，表面看來，似乎不涉及間接歧視。 
 
 

特殊措施 

 
10. 儘管平機會有上述看法，平機會促請教統局廣泛諮詢家長，並提供充

足資源以支援建議，和制定特殊教育課程，以切合智障兒童學校中有特殊教育需

要學生的特殊需要。這些特殊措施雖然不是硬性規定，但卻是《殘疾歧視條例》

所鼓勵的。 
 
 
 
平等機會委員會 
2005年 5月 19日 


